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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修正總說明 

「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一月二十日訂定發布全文二十九條，主要規範五種漁獲證明書申請核發

之程序、條件、應備文件、核銷等規定。本辦法施行至今，曾接獲業者

反映，希望五種漁獲證明書分章規範，俾渠等理解與遵守。另漁獲統計

文件之申請及核銷規定，其中生鮮漁獲物請證，僅規範經凍存加工出口

之貿易模式，未規範到直接出口請證之需求，及漁獲物直接從國外出口

超過二個月之運輸時間，或轉運回國內須於漁獲物交易當下且未出口前

先取得該文件之實情，原規範核發後二個月核銷之規定，顯與漁獲貿易

實際情況未盡相符，爰修正相關條文以符合貿易實務，並改善發證流程

及時效。另為回應歐盟意見，增訂撤銷不符合核發規定之輸歐盟漁獲證

明書並通知歐盟等相關國家之規定。爰修正「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

辦法」，計七章共三十二條，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加第一章總則章名。 

二、現行條文第六條所定申請圍網漁船漁獲物之漁獲證明書者，其漁獲

物型態應為冷凍全魚之規定，分別移列於第二章至第六章五種漁獲

證明書不予核發相關條文，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六條。 

三、增加第二章漁船捕撈證明文件章名，並修正申請漁船捕撈證明文件

及不予核發情形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及第七條） 

四、增加第三章魚貨來源證明文件章名，並修正申請魚貨來源證明文件

及不予核發情形相關規定，另增訂核銷條文。（修正條文第八條至第

十一條） 

五、增加第四章漁獲統計文件章名，修正申請冷凍漁獲統計文件應備文

件規定，申請生鮮漁獲統計文件條件、應備文件及申請換發冷凍漁

獲統計文件規定，並修正不予核發情形相關規定，另增訂核銷條文。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至第十九條） 

六、增加第五章捕撈合法證明書章名，增訂漁船作業不得違反船位回報、

漁獲通報、轉載及卸魚等規定，修正申請漁捕撈合法證明書及不予

核發情形相關規定，增訂申請該證免附出口運輸證明之情形，及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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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條文。（修正條文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 

七、增加第六章輸歐盟漁獲證明書章名，修正不予核發輸歐盟漁獲證明

書情形相關規定，並增訂撤銷不符合核發規定之證書並通知歐盟等

相關國家條文。（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八條） 

八、增加第七章附則章名。（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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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新增章名。 

第一條  本辦法依遠洋漁業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五

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遠洋漁業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五

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主管機關受理第六

條、第九條、第十一條、

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

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

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

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

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及

第三十條申請、核發、核

銷、註銷、補發漁獲證明

書及其他相關業務，得委

任所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辦理。 

第二條  主管機關受理申

請、核發、核銷、註銷、

補發漁獲證明書及其他相

關業務， 得委任所屬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辦

理。 

明列相關規定條次，以資明

確。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漁獲證

明書，分為下列五種： 

一、漁船捕撈證明文件：

指經主管機關許可

從事遠洋漁業之漁

船所捕撈之漁獲物

，委由貨櫃商輪、非

我國籍運搬船或飛

機運回國內，以向財

政部關務署申請免

徵進口關稅及免予

列入輸入管制之證

明文件。 

二、魚貨來源證明文件：

指漁獲物或漁產品

之捕撈漁船符合一

定衛生條件，以申請

符合輸入國規定之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漁獲證

明書，分為下列五種： 

一、漁船捕撈證明文件：

指經主管機關許可

從事遠洋漁業之漁

船所捕撈之漁獲物

，委由貨櫃商輪、非

我國籍運搬船或飛

機運回國內，以向財

政部關務署申請免

徵進口關稅及免予

列入輸入管制之證

明文件。 

二、魚貨來源證明文件：

指漁獲物或漁產品

之捕撈漁船符合一

定衛生條件，以申請

符合輸入國規定之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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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動物產品檢疫

證明書之證明文件。 

三、漁獲統計文件：指依

國際漁業組織養護

管理措施要求所核

發之漁獲貿易文件。 

四、捕撈合法證明書：指

漁獲物或漁產品之

漁撈作業，未涉及非

法、未報告及不受規

範漁撈行為之證明

書。 

五、輸歐盟漁獲證明書：

指漁獲物或漁產品

之漁撈作業，符合歐

洲聯盟（以下簡稱歐

盟）理事會規定之證

明書。 

輸出動物產品檢疫

證明書之證明文件。 

三、漁獲統計文件：指依

國際漁業組織養護

管理措施要求所核

發之漁獲貿易文件。 

四、捕撈合法證明書：指

漁獲物或漁產品之

漁撈作業，未涉及非

法、未報告及不受規

範漁撈行為之證明

書。 

五、輸歐盟漁獲證明書：

指漁獲物或漁產品

之漁撈作業，符合歐

洲聯盟（以下簡稱歐

盟）理事會規定之證

明書。 

第四條  漁獲證明書之申請

人，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一、經主管機關許可從事

遠洋漁業，並限以其

自行經營之漁船捕

撈漁獲物或漁產品

之經營者。 

二、經主管機關核准從事

遠洋漁業漁獲物或

漁產品出口之遠洋

漁業相關業者。 

漁船捕撈證明文件

之申請人，以前項第一款

申請人為限。 

第四條  漁獲證明書之申請

人，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一、經主管機關許可從事

遠洋漁業，並限以其

自行經營之漁船捕

撈漁獲物或漁產品

之經營者。 

二、經主管機關核准從事

遠洋漁業漁獲物或

漁產品出口之遠洋

漁業相關業者。 

漁船捕撈證明文件

之申請人，以前項第一款

申請人為限。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漁獲證明書有效期

間最長為四年。但生鮮大

目鮪及生鮮劍旗魚漁獲統

計文件有效期間為二個月

。 

第五條  漁獲證明書有效期

間最長為四年。但生鮮大

目鮪及生鮮劍旗魚漁獲統

計文件有效期間為二個月

。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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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期間，漁獲證明

書於漁獲物卸魚前核發

者，自核發之日起算；於

漁獲物卸魚後核發者，自

完成卸魚之日起算。 

前項期間，漁獲證明

書於漁獲物卸魚前核發

者，自核發之日起算；於

漁獲物卸魚後核發者，自

完成卸魚之日起算。 

 第六條  申請圍網漁船漁獲

物之漁獲證明書者，其漁

獲物型態應為冷凍全魚。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文內容屬核發審查

條件，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七條第二款、第十條

第三款、第十七條第一

款、第二十二條第一款

及第二十七條第一款等

五種漁獲證明書不予核

發情形條文內訂定。 

第二章 漁船捕撈證明文件  新增章名。 

第六條  申請漁船捕撈證明

文件者，應依規定格式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漁獲物委由貨櫃商輪

、非我國籍運搬船或

飛機運回國內卸售

之運輸文件影本。 

二、漁獲物運回國內卸魚

明細表。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

誤後，發給漁船捕撈證明

文件。 

第七條  申請漁船捕撈證明

文件者，應依規定格式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漁獲物

委由貨櫃商輪、非我國籍

運搬船或飛機運回國內卸

售之運輸文件影本，向主

管機關提出。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

誤後，發給漁船捕撈證明

文件。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序文酌為文字修

正，並分款訂定申請漁

船捕撈證明文件應檢附

之文件，現行第一項所

定漁獲物轉運回國內卸

售之運輸文件影本移列

至第一款。 

三、另配合海關執行漁產品

通關查驗作業需要，增

訂第一項第二款漁獲物

運回國內卸魚明細表。 

四、第二項未修正。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核發漁船捕撈證明

文件： 

一、申請人不符合第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二、圍網漁船漁獲物型態

非冷凍全魚。 

三、漁船未經主管機關許

可從事遠洋漁業。 

四、申請量超過轉載查核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核發漁船捕撈證明

文件： 

一、申請人不符合第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二、圍網漁船漁獲物型態

不符合第六條規定。 

三、漁船未經主管機關許

可從事遠洋漁業。 

四、申請之漁獲量超過漁

一、條次變更。 

二、第二款配合第六條刪除 

  ，酌為文字修正。 

三、修正第四款，現行規定

以實際卸魚量為核發依

據，因申請在實際卸魚

之前，故不符實務運作

情形。惟漁獲物運回國

內卸魚前，經營者依規

定應提交卸魚預報申請



6 

 

量；未經轉載查核者

，申請量超過卸魚預

報量。 

船實際卸魚量。 卸魚許可，爰修正以卸

魚預報量（即卸魚預報

表所載之預定卸魚重

量）為核發依據。如卸

魚前漁獲物經轉載且查

核，則依轉載查核量為

核發依據。 

第三章 魚貨來源證明文件  新增章名。 

第八條  申請魚貨來源證明

文件者，漁船應通過衛生

評鑑。 

前項通過衛生評鑑

之漁船，由主管機關公告

之。 

第九條  申請魚貨來源證明

文件者，漁船應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一、漁艙溫度達攝氏零下

十八度以下，且裝設

有連續溫度記錄器

，並經漁業署審查通

過。 

二、通過漁船衛生評鑑。 

符合前項條件之漁

船，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條次變更。 

二、漁船衛生評鑑依一百零

六年四月二十日本會修

正發布「外銷登錄遠洋

漁船衛生管理作業要

點」規定，遠洋漁船外

銷登錄區分為甲、乙二

類，甲類以歐盟 852/2004 

及 853/2004 規定為基礎，

執行漁船衛生管理、實

施 HACCP 系統管制及漁

獲物追蹤追溯等項目；

乙類魚艙溫度達攝氏零

下十八度以下，且裝設

連續溫度記錄器。符合

甲、乙二類皆屬通過漁

船衛生評鑑，爰刪除第

一款，並酌修文字。 

三、第二項配合第一項修正 

  ，酌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申請魚貨來源證明

文件者，應依規定格式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漁船漁撈作業期間魚

艙溫度紀錄圖表。 

二、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之申請人並應檢附

可追溯至經營者之

買賣流程紀錄及相

第十條  申請魚貨來源證明

文件者，應依規定格式填

具申請書，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之申請人並應檢附

可追溯至經營者之買賣流

程紀錄及相關交易證明資

料，向主管機關提出。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

誤後，發給魚貨來源證明

文件。 

一、條次變更。 

二、為確保當航次漁獲物凍

存魚艙之溫度皆符合攝

氏零下十八度以下低溫

規定，爰分款訂定申請

魚貨來源證明文件應檢

附之文件。 

三、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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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交易證明資料。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

誤後，發給魚貨來源證明

文件。 

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核發魚貨來源證明

文件： 

一、申請人不符合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 

二、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之申請人，經主管機

關暫停出口資格。 

三、有第七條第二款或第

三款規定情事之一。 

四、申請量超過卸魚或轉

載查核量，或港口國

卸魚檢查量；未經查

核或檢查且已卸魚

者，申請量超過實際

卸魚量，未卸魚者，

申請量超過轉載確

認量。 

五、漁船不符合第八條第

一項規定。 

六、申請人前所取得之魚

貨來源證明文件未

依十一條規定核銷

，或未依第二十九條

規定註銷。 

第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予核發魚貨來源證

明文件： 

一、申請人不符合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 

二、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之申請人，經主管機

關暫停出口資格。 

三、有第八條第二款至第

四款規定情事之一。 

四、漁船不符合第九條第

一項規定。 

五、申請人已申請之魚貨

來源證明文件，未依

第二十五條規定核

銷，或未依第二十六

條規定註銷。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八條條次變更，

修正第三款。 

三、增訂第四款申請量條件 

  ，所申請之漁獲物如有

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專

業機構執行卸魚或轉載

查核時，或港口國有檢

查者，依查核量或檢查

量核發。未執行卸魚查

核或檢查之漁獲物，無

論於國外或國內港口卸

售，依實際卸魚量（即

卸魚聲明書所載之漁獲

重量）核發。卸魚前申

請者，依轉載確認量（即

轉載確認書所載之漁獲

重量）核發；先依轉載

確認量核發後，實際卸

魚量大於轉載確認量，

其差額仍得核發。 

四、現行條文第四款款次變

更為第五款，並配合相

關條文條次變更修正。 

五、現行條文第五款次變更

為第六款，並配合相關

條文條次變更修正，並

酌修文字。 

第十一條 申請人應於魚貨

來源證明文件核發後二個

月內，依規定格式填具申

請書，並檢附輸出動物產

品檢疫證明書影本，向主

管機關辦理核銷。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魚貨來源證明文件

核銷期限及應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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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漁獲統計文件  新增章名。 

第十二條  申請漁獲統計文

件者，漁船漁撈作業期間

之船位回報、漁撈日誌及

漁獲通報、轉載及卸魚，

應符合漁船所赴洋區作業

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十二條  申請漁獲統計文

件者，漁船漁撈作業期間

之船位回報、漁撈日誌及

漁獲通報、轉載及卸魚，

應符合漁船所赴洋區作業

管理辦法之規定。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三條  申請冷凍大目鮪

或冷凍劍旗魚漁獲統計文

件者，應依規定格式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漁船所屬公會確認該

批漁獲物之證明資

料。 

二、於國內卸魚者，其魚

市場交易資料，或卸

魚檢查報告。 

三、於國外指定港口卸售

者，其交易證明。 

四、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申請人，其可追溯至

經營者之買賣流程

紀錄及相關交易證

明資料。 

五、漁獲物出口運輸單據

影本。但捕撈漁船自

行載運或由國內出

口者，免附。 

前項第一款公會，於

圍網漁船，指台灣區遠洋

鰹鮪圍網漁船魚類輸出

業同業公會；於延繩釣漁

船，指台灣區遠洋鮪延繩

釣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

公會或臺灣鮪延繩釣協

會。 

第一項申請經審查

第十三條  申請冷凍大目鮪

或冷凍劍旗魚漁獲統計文

件者，應依規定格式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漁船所屬公會確認該

批漁獲物之證明資

料。 

二、於國內卸魚者，其魚

市場交易資料，或卸

魚檢查報告。 

三、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申請人，其可追溯至

經營者之買賣流程

紀錄及相關交易證

明資料。 

四、漁獲物出口運輸單據

影本。但捕撈漁船自

行載運者，免附。 

前項第一款公會，於

圍網漁船，指台灣區遠洋

鰹鮪圍網漁船魚類輸出

業同業公會；於延繩釣漁

船，指台灣區遠洋鮪延繩

釣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

公會或臺灣鮪延繩釣協

會。 

第一項申請經審查

無誤後，發給冷凍大目鮪

或冷凍劍旗魚漁獲統計

文件。 

一、增訂第一項第三款，國

外指定港口卸售之大目

鮪或劍旗魚申請漁獲統

計文件，申請人應附交

易證明，如同國內卸售

之漁獲物，須附魚市場

交易資料佐證。 

二、第一項第三款款次移為

第四款，內容未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四款

款次遞移為第五款，從

國內出口之冷凍大目鮪

和劍旗魚為輸出管制魚

種，在取得出口運輸單

據前，必須先申請該文

件，俾完成出口報單之

申報，爰增訂從國內出

口之冷凍大目鮪和劍旗

魚申請漁獲統計文件免

附運輸單據。 

四、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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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誤後，發給冷凍大目鮪

或冷凍劍旗魚漁獲統計

文件。 

第十四條  申請生鮮大目鮪

或生鮮劍旗魚漁獲統計文

件者，大目鮪或劍旗魚漁

獲物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總噸位未滿一百之延

繩釣漁船所捕獲。 

二、以生鮮方式保存。 

第十四條  申請生鮮大目鮪

或生鮮劍旗魚漁獲統計文

件者，大目鮪或劍旗魚漁

獲物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總噸位未滿一百之延

繩釣漁船所捕獲。 

二、以生鮮方式保存。 

三、於國內外港口卸售，

且加工製成冷凍大

目鮪或冷凍劍旗魚。 

刪除第三款，因應生鮮大目

鮪、劍旗魚卸售後直接空運

出口之貿易新模式，爰刪除

生鮮漁獲物須經冷凍加工之

條件。 

第十五條  申請生鮮大目鮪

或生鮮劍旗魚漁獲統計文

件者，應依規定格式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於國外港口卸售者，

其交易證明，及漁船

進港前向港口國主

管機關申請取得之

貨物清單影本，或卸

魚檢查報告。 

二、於國內港口卸售者，

其魚市場交易資料

，或卸魚檢查報告。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

誤後，發給生鮮大目鮪或

生鮮劍旗魚漁獲統計文

件。 

第十五條  申請生鮮大目鮪

或生鮮劍旗魚漁獲統計文

件者，應依規定格式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於國外港口卸售者，

其漁船進港前向港

口國海關申請取得

之貨物清單影本，或

卸魚檢查報告。 

二、於國內港口卸售者，

其魚市場交易資料

，或卸魚檢查報告。 

三、生鮮大目鮪或生鮮劍

旗魚銷售予加工廠

供加工冷凍出口者

，其交易證明。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

誤後，發給生鮮大目鮪或

生鮮劍旗魚漁獲統計文

件。 

一、修正第一項第一款，增

訂國外港口卸售之漁獲

物應附交易證明文件，

以掌握漁獲物流向。另

各港口國核發貨物清單

文件之主管機關，有漁

政、交通或海關等不同

單位，爰將「海關」修

正為主管機關，以符實

務。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刪除第三款有關生鮮漁

獲物須經冷凍加工之規

定，刪除第一項第三

款。 

三、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六條  於國內卸售之生

鮮大目鮪或生鮮劍旗魚漁

獲統計文件申請換發冷凍

大目鮪或冷凍劍旗魚漁獲

第十六條  生鮮大目鮪或生

鮮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申

請換發冷凍大目鮪或冷凍

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者，

一、酌修本條第一項序文，

明定生鮮換冷凍漁獲統

計文件以國內卸售之生

鮮大目鮪或劍旗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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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文件者，應依規定格

式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

： 

一、生鮮大目鮪或生鮮劍

旗魚漁獲統計文件

正本。 

二、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申請人，其可追溯至

經營者之買賣流程

紀錄及相關交易證

明資料。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

誤後，發給冷凍大目鮪或

冷凍劍旗魚漁獲統計文

件。 

應依規定格式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向主

管機關提出： 

一、生鮮大目鮪或生鮮劍

旗魚漁獲統計文件

正本。 

二、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申請人，其可追溯至

經營者之買賣流程

紀錄及相關交易證

明資料。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

誤後，發給冷凍大目鮪或

冷凍劍旗魚漁獲統計文

件。 

限。國外卸售之生鮮生

鮮大目鮪或劍旗魚經冷

凍加工再出口，由國外

加工廠所在地主管機關

開立冷凍大目鮪或劍旗

魚漁獲統計文件。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予核發漁獲統計文

件： 

一、有第十條第一款至第

四款規定情事之一。 

二、申請冷凍大目鮪或冷

凍劍旗魚漁獲統計

文件，漁船未符合第

十二條規定。 

三、申請生鮮大目鮪或生

鮮劍旗魚漁獲統計

文件，漁船未符合第

十二條規定，或漁獲

物未符合第十四條

規定。 

四、申請人前所取得之漁

獲統計文件未依第

十八條或第十九條

規定核銷，或未依第

二十九條規定註銷。 

五、所申請漁獲物或漁產

品之漁撈期間，經營

第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予核發漁獲統計文

件： 

一、有第十一條第一款至

第三款規定情事之

一。 

二、申請冷凍大目鮪或冷

凍劍旗魚漁獲統計

文件，漁船未符合第

十二條規定。 

三、申請生鮮大目鮪或生

鮮劍旗魚漁獲統計

文件，漁船未符合第

十二條規定，或漁獲

物未符合第十四條

規定。 

四、申請人已申請之漁獲

統計文件未依第二

十五條規定核銷，或

未依第二十六條規

定註銷。 

五、所申請漁獲物或漁產

一、配合相關條文條次變更 

  ，修正第一款。 

二、漁獲統計文件之核銷，

係於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及第十九條新增規定，

註銷為修正條文第二十

九條，爰配合修正第四

款，並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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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經主管機關依本

條例或漁業法所處

罰鍰尚未繳納，或收

回漁業證照處分尚

未執行。 

品之漁撈期間，經營

者經主管機關依本

條例或漁業法所處

罰鍰尚未繳納，或收

回漁業證照處分尚

未執行。 

第十八條 申請人應於冷凍

大目鮪或冷凍劍旗魚漁獲

統計文件核發後六個月內

，依規定格式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向主

管機關辦理核銷： 

一、漁獲物或漁產品輸出

之通關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與國外買方之

交易證明資料。 

三、由國內出口者，其運

輸單據影本。 

前項資料非以中文

、英文或日文記載者，應

附中文或英文翻譯。 

冷凍大目鮪或冷凍

劍旗魚於漁獲統計文件

核發後六個月仍未核銷

，申請人得檢附漁獲統計

文件正本，並敘明理由，

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核

銷期限，每次展期最長為

六個月，且不得逾第五條

第一項規定之有效期間。 

依前項規定申請展

期者，主管機關得依本條

例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五

條規定派員檢查漁獲物

及漁產品。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訂定冷凍漁獲統

計文件核銷期限及應備

文件。經收集鮪延繩釣

產業團體及出口業者意

見，冷凍大目鮪或劍旗

魚海上運輸多超過二個

月時間，且該等漁獲物

運回國內卸售後，要湊

滿一個貨櫃約二十至二

十五公噸之重量出口，

二個月至六個月是常

態，爰於第一項訂定核

銷期限為六個月。有關

核銷應備文件，除通關

證明及交易證明外，因

從國內出口者於貨物通

關後才能取得運輸單

據，爰並規定應檢附運

輸單據影本，俾主管機

關勾稽通關及交易資

料，確保與魚貨流向資

訊一致。 

三、第二項訂定核銷資料以

中文、英文或日文三種

語文為限。鑑於英文為

國際通用語文，且非英

語系國家多有提供官方

版英文報單文件之服

務，如核銷資料非前述

三種語文，以中文或英

文翻譯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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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項核銷期限展延規

定。因第一項延長核銷

期限為六個月雖得以解

決海上運輸航程時效問

題，尚無法滿足一部分

運回國內交易之冷凍大

目鮪或劍旗魚，需要多

於六個月以上時間始完

成出口之情形，爰第三

項明定申請人未能於第

一項期限核銷時，不論

未出口或出口後文件不

齊等原因，得申請展延

核銷期限，每次最長為

六個月，惟展延核銷期

限仍應在該文件有效期

間內。 

五、為確實掌握漁獲統計文

件記載之漁獲物於國內

暫存情形，第四項明定

主管機關得派員赴廠場

檢查之官方管制行動。 

第十九條 申請人除有第三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於生

鮮大目鮪或生鮮劍旗魚漁

獲統計文件核發後二個月

內，依規定格式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

主管機關辦理核銷： 

一、漁獲物或漁產品輸出

之通關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與國外買方之

交易證明資料。 

三、由國內出口者，其運

輸單據影本。 

前項資料非以中文

、英文或日文記載者，應

附中文或英文翻譯。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訂定生鮮漁獲統

計文件核銷期限及應備

文件。生鮮大目鮪或劍

旗魚除直接空運出口

外，另有進倉儲廠或加

工廠凍存裝櫃出口等貿

易模式，不論何種出口

模式，核銷期限均為二

個月，但符合第三項免

辦核銷規定者除外。有

關核銷應備文件，除通

關證明及交易證明外，

因從國內出口者於貨物

通關後才能取得運輸單

據，爰並規定應檢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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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卸售之生鮮大

目鮪或生鮮劍旗魚漁獲

統計文件已用於換發冷

凍大目鮪或冷凍劍旗魚

漁獲統計文件，申請人免

辦理第一項核銷。 

輸單據影本，俾主管機

關勾稽通關及交易資

料，確保與魚貨流向資

訊一致。 

三、第二項訂定核銷資料以

中文、英文或日文三種

語文為限。鑑於英文為

國際通用語文，且非英

語系國家多有提供官方

版英文報單文件之服

務，如核銷資料非前述

三種語文，以中文或英

文翻譯為限。 

四、第三項訂定生鮮換發冷

凍漁獲統計文件之情

形，其生鮮證免辦理核

銷。 

第五章 捕撈合法證明書  新增章名。 

第二十條  申請捕撈合法證

明書者，漁船於漁撈作業

期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船位回報、漁撈日誌

及漁獲通報、轉載及

卸魚，未違反漁船所

赴洋區作業管理辦

法之規定。 

二、非屬依本條例第十三

條第二項公告之非

法、未報告及不受規

範漁撈作業漁船名

單之漁船。 

三、無違反本條例第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情事

或漁業法第四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情事。 

第十八條  申請捕撈合法證

明書者，漁船於漁撈作業

期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非屬依本條例第十三

條第二項公告之非

法、未報告及不受規

範漁撈作業漁船名

單之漁船。 

二、無違反本條例第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情事

或漁業法第四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情事。 

一、條次變更。 

二、捕撈合法證明書記載之

漁船，其漁撈作業期

間，船位回報、漁撈日

誌或漁獲通報、轉載及

卸魚，仍應符合本條例

所定漁船所赴洋區作業

管理辦法之規定，爰增

訂第一款。 

三、現行條文第一款款次變

更第二款，第二款款次

變更為第三款。 

第二十一條  申請捕撈合法

證明書者，應依規定格式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第十九條  申請捕撈合法證

明書者，應依規定格式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一、條次變更。 

二、捕撈合法證明書之應

用，包含提供出口業者



14 

 

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申請人，其可追溯至

經營者之買賣流程

紀錄及相關交易證

明資料。 

二、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

運輸單據影本；申請

換發輸歐盟漁獲證

明書用者，或作為向

其他主管機關申請

核發相關文件之來

源合法證明，或作為

採購、銷售合法漁獲

物之證明者，免附。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

誤後，發給捕撈合法證明

書。 

件，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申請人，其可追溯至

經營者之買賣流程

紀錄及相關交易證

明資料。 

二、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

運輸單據影本；申請

換發輸歐盟漁獲證

明書用者，免附。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

誤後，發給捕撈合法證明

書。 

作為買賣合法漁獲物之

證明，或作為漁產品出

口，向其他機關核發相

關文件之來源合法證

明，或因應進口國要求

進口漁產品須附隨未涉

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

規範漁業之官方證明文

件。前二種用途漁獲物

尚未完成出口，爰於第

一項第二款免附出口運

輸單據之情形，增訂

之。 

三、第二項未修正。 

第二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予核發捕撈合法

證明書： 

一、有第十條第一款至第

四款，或第十七條第

五款規定情事之一。 

二、漁船不符合第二十條

規定。 

三、申請人前所取得之捕

撈合法證明書未依

第二十三條規定核

銷，或未依第二十九

條規定註銷。 

第二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予核發捕撈合法證

明書： 

一、有第十一條第一款至

第三款，或第十七條

第五款規定情事之

一。 

二、漁船不符合第十八條

規定。 

三、申請人已申請之捕撈

合法證明書未依第

二十五條規定核銷

，或未依第二十六條

規定註銷。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相關條文條次變更 

  ，修正第一款及第二

款。 

三、第三款內容配合相關條

文條次變更修正，並酌

修文字。 

第二十三條 申請人除有第

三項規定之情形外，應於

捕撈合法證明書核發後二

個月內，依規定格式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主管機關辦理核銷：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訂定核銷期限及

應附文件。 

三、第二項訂定核銷資料以

中文、英文或日文三種

語文為限。鑑於英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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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漁獲物或漁產品輸出

之通關證明文件影

本。 

二、申請人與國外買方之

交易證明資料。 

前項資料非以中文

、英文或日文記載者，應

附中文或英文翻譯。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申請人免辦理第一項核

銷： 

一、已用於換發輸歐盟漁

獲證明書。 

二、用於向其他主管機關

申請核發相關文件

之來源合法證明。 

三、用於採購、銷售合法

漁獲物之證明。 

國際通用語文，且非英

語系國家多有提供官方

版英文報單文件之服

務，如核銷資料非前述

三種語文，明定應附中

文或英文翻譯。 

四、第三項訂定免辦理核銷

之情形。 

第六章 輸歐盟漁獲證明書  新增章名。 

第二十四條  輸歐盟之漁獲

物，其捕撈漁船及運搬船

於漁撈作業期間均應通過

歐盟衛生評鑑，並完成歐

盟登錄，並應符合第二十

條規定。 

第二十一條  輸歐盟之漁獲

物，其捕撈漁船及運搬船

均應通過歐盟衛生評鑑，

並完成歐盟登錄；於漁撈

作業期間，並應符合第十

八條規定。 

一、條次變更，並配合相關

條文條次變更修正。 

二、強調漁獲物之捕撈及運

搬期間不僅須符合漁船

作業管理規定，並應符

合歐盟衛生規範，爰調

整漁撈作業期間文字次

序，以資明確。 

第二十五條  申請輸歐盟漁

獲證明書者，應依規定格

式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

： 

一、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申請人，其可追溯至

經營者之買賣流程

紀錄及相關交易證

明資料。 

二、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

第二十二條  申請輸歐盟漁

獲證明書者，應依規定格

式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

： 

一、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申請人，其可追溯至

經營者之買賣流程

紀錄及相關交易證

明資料。 

二、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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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單據影本。 

三、該批漁獲物或漁產品

已請領捕撈合法證

明書者，其捕撈合法

證明書正本。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

誤後，發給輸歐盟漁獲證

明書。 

運輸單據影本。 

三、該批漁獲物或漁產品

已請領捕撈合法證

明書者，其捕撈合法

證明書正本。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

誤後，發給輸歐盟漁獲證

明書。 

第二十六條  主管機關為確

認輸歐盟漁獲證明書中港

內轉載簽署欄位之真實

性，得聯繫港口國權責機

關確認簽署資訊；其於三

十日內未獲港口國權責機

關確認者，應駁回申請。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為確

認輸歐盟漁獲證明書中港

內轉載簽署欄位之真實

性，得聯繫港口國權責機

關確認簽署資訊；其於三

十日內未獲港口國權責機

關確認者，應駁回申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二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予核發輸歐盟漁

獲證明書： 

一、有第十條第一款至第

四款，或第十七條第

五款規定情事之一。 

二、漁船不符合第二十四

條規定。 

三、申請人前所取得之輸

歐盟漁獲證明書未

依第二十八條規定

核銷，或未依第二十

九條規定註銷。 

四、輸歐盟漁獲證明書所

載港內轉載簽署機

關非港口國權責機

關，或確認該簽署非

真實。 

五、輸歐盟漁獲證明書所

載出口商非申請人。 

輸歐盟漁獲證明書

核發後，經查有前項不予

核發情形之一者，主管機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予核發輸歐盟漁

獲證明書： 

一、有第八條第二款、第

三款，或第十一條第

一款、第二款，或第

十七條第五款規定

情事之一。 

二、漁船不符合第二十一

條規定。 

三、申請人已申請之輸歐

盟漁獲證明書未依

第二十五條規定核

銷，或未依第二十六

條規定註銷。 

四、申請輸出之原料漁獲

重量超過漁撈作業

期間該魚種實際卸

魚量，或申請輸出之

加工漁產品重量與

衛生證明所載重量

不符。 

五、輸歐盟漁獲證明書所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相關條文條次變更 

  ，修正第一款至第三款 

  ，並酌修第三款文字。 

三、刪除現行條文第四款內

容，依歐盟規定輸歐盟

漁獲證明書核發之重量

為輸出漁產品實際重

量，如有查核或檢查，

則應依查核量或檢查量

核發；未經查核或檢查

且已卸魚者，則以不超

過卸魚聲明量核發，未

卸魚者，則以不超過轉

載確認量核發，與修正

條文第十條第四款申請

量規定相同，爰修正第

一款文字。另衛生證明

記載之加工漁產品重量

可能非僅來自一張漁獲

證明書而已，因此刪除

原條文第四款規定，以

符各主管機關發證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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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予撤銷，並通知歐盟

及輸入國主管機關。 

載港內轉載簽署機

關非港口國權責機

關，或確認該簽署非

真實。 

六、輸歐盟漁獲證明書所

載出口商非申請人。 

際情形。 

四、現行條文第五款款次變

更第四款，第六款款次

變更為第五款。 

五、依歐盟要求，於第二項

明定主管機關核發輸歐

盟漁獲證明書後，發現

有違反核發規定之情

形，應予撤銷，並通知

歐盟及其他輸入國知悉

及配合管制，以防止非

法漁產品最終流入歐

盟。其他漁獲證明書有

違反核發規定之情形，

則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

理。 

第二十八條  申請人應於輸

歐盟漁獲證明書核發後二

個月內，依規定格式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主管機關辦理核銷： 

一、漁獲物或漁產品輸出

之通關證明文件影

本。 

二、申請人與國外買方之

交易證明資料。 

前項資料非以中文

、英文或日文記載者，應

附中文或英文翻譯。 

第二十五條  申請人除依第

三項規定外，應於漁獲證

明書核發後二個月內，填

具核銷申請書，並檢附下

列文件，向主管機關辦理

核銷： 

一、魚貨來源證明文件：

輸出動物產品檢疫

證明書影本。 

二、漁獲統計文件、捕撈

合法證明書及輸歐

盟漁獲證明書：漁獲

物或漁產品輸出之

通關證明文件影本

，及申請人與國外買

方之交易證明資料。 

三、捕撈合法證明書用於

申請瀕臨絕種動植

物國際貿易公約出

口許可證者：應另附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核發之瀕臨絕種動

一、條次變更。 

二、本條修正為輸歐盟漁獲

證明書之核銷規定，將

第一項有關其他三種漁

獲證明書核銷之規定予

以刪除。 

三、鑑於英文為國際通用語

文，且非英語系國家多

有提供官方版英文報單

文件之服務，爰修正第

二項核銷資料翻譯規

定，納入英文。 

四、第三項不適用輸歐盟漁

獲證明書，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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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出口許可證影本。 

前項資料非以中文

、英文或日文記載者，應

附中文翻譯。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申請人免辦理該類漁獲

證明書之核銷： 

一、漁船捕撈證明文件：

已向財政部關務署

申請免徵進口關稅

及免予列入輸入管

制用。 

二、生鮮大目鮪或生鮮劍

旗魚漁獲統計文件

：已用於換發冷凍大

目鮪或冷凍劍旗魚

漁獲統計文件。 

三、捕撈合法證明書：已

用於換發輸歐盟漁

獲證明書。 

第七章  附則  新增章名。 

第二十九條  漁獲證明書遺

失、因故未使用或毀損時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

，主動向主管機關辦理註

銷： 

一、註銷原因之說明。 

二、漁獲證明書正本。但

遺失者，免附。 

三、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

後始生註銷原因時

，其出口運輸單據影

本，及輸出地海關核

發之出口報單證明

聯或其他相關證明

文件。 

使用經註銷之漁獲

第二十六條  漁獲證明書遺

失、因故未使用或毀損時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

，主動向主管機關辦理註

銷： 

一、註銷原因之說明。 

二、因故未使用或毀損之

漁獲證明書正本。 

三、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

後始生註銷原因時

，其出口運輸單據影

本，及輸出地海關核

發之出口報單證明

聯或其他相關證明

文件。 

使用經註銷之漁獲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第二款酌作文字

修正。 

三、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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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書或其影本，屬本條

例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

七款冒用漁獲證明書之

行為。 

證明書或其影本，屬本條

例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

七款冒用漁獲證明書之

行為。 

第三十條  漁獲證明書依前

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註銷

後，申請人得向主管機關

申請補發。 

第二十七條  漁獲證明書依

前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註銷

後，申請人得向主管機關

申請補發。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三十一條  申請人申請、

核銷、註銷或補發漁獲證

明書，所填具申請書、應

檢附之文件或其內容不完

備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

請人限期補正；屆期不補

正或補正不完備者，駁回

其申請。 

第二十八條  申請人申請、

核銷、註銷或補發漁獲證

明書，所填具申請書、應

檢附之文件或其內容不完

備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

請人限期補正；屆期不補

正或補正不完備者，駁回

其申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

行。 

 


